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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深入贯彻落实人才强院战略，加强对青年教师的培养

与支持，激发其创新活力与发展潜能，特制定本“托举计

划”。

一、核心目标

本计划聚焦青年教师，通过系统化的资源投入、精准化

的导师指导与多元化的成长平台，着力提升其教学水平、科

研能力与竞赛指导三大核心素养。力争在三年培养周期内，

实现“三个一批”的总体目标：产出一批高级别科研成果、

涌现一批教学能手、突破一批高水平竞赛指导成绩，为青年

教师成长为学术骨干和教学名师奠定坚实基础，为学院可持

续高质量发展储备核心人才。

二、培养对象

体育学院入职 5 年内（含）或年龄在 35 周岁以下（含），

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专任教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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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培养周期

一般为两年，最多不超过三年。实行中期考核与动态管

理，优胜劣汰。每位申请人限参与一项培养计划。

四、实施路径与具体措施

为清晰指引青年教师成长，本计划从科研、教学、竞赛

三个维度设计具体路径，各项支持均建立在教师已具备相应

基础之上。

（一）科研能力提升计划

本计划面向已在科研上崭露头角的青年教师。申请者入

职后在以下一个或多个领域获得较突出成绩：以第一作者在

体育类 CSSCI、北核、SCI/SSCI（二区及以上）期刊发表文

章；主持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；或获得过高级别科研奖励；

体育学院青年教师科学论文报告会一等奖获得者。

1.支持体系

（1）立项支持：通过设立院级科研培育项目予以优先

支持，并积极吸纳其进入学院重点科研团队，参与重大课题

研究。

（2）经费资助：对研究方向聚焦中国-东盟、边疆民族

体育领域的教师进行重点资助，项目经费 10000 元；对进行

其他科研方向的教师进行一般资助，项目经费 5000 元，支

持其进一步学术探索。

2.培养指标（三年培养期内满足其中 1 项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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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项目突破：成功申报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不少

于 1 项。

（2）成果产出：以第一作者发表 CSSCI、北核、SCI/SSCI

（二区及以上）期刊论文不少于 1 篇，或产出被省部级以上

部门采纳的咨政报告不少于 1 篇。

（3）学术影响：参加国内外高水平学术会议（会议目

录另附），并作专题报告不少于 3 次。

该路径的进阶目标是助力青年教师在计划期内成功申

报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，并产出标志性成果。

（二）教学能力锻造计划

本计划面向获得一定成绩的教学新秀。申请者入职后在

以下一个或多个领域获得较突出成绩：获得校级及以上教学

竞赛优异成绩（获得学院绩效分配方案 0.3 分及以上系数标

准的奖项）；主持省部级教改项目；体育学院青年教师教学

竞赛一等奖获得者。

1.支持体系

（1）立项支持：设立院级教学改革培育项目，并对立

项者申报校级以上教改项目及一流课程、参加高级别教学竞

赛者优先推荐。

（2）经费资助：对教研方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改

革与区域特色发展需求的教师进行重点资助，项目经费

10000 元；对进行其他教研方向的教师进行一般资助，项目

经费 5000 元，支持其进行教学创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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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培养指标（三年培养期内满足其中 1 项）

（1）教学竞赛：获得自治区级教学竞赛二等奖及以上 1

项，或获得区体卫艺学会或校级教学竞赛一等奖 1 项。

（2）课程建设：主持校级及以上“一流课程”或“课

程思政示范课程”等优质课程一门。

（3）教改成果：主持自治区级及以上教学改革研究项

目 1 项，或发表教改论文（北核及以上）1 篇，或出版优质

教材 1 部。

通过上述举措，目标是推动入选教师在省级教学竞赛中

获奖，或成长为校级以上一流课程的负责人。

（三）竞训能力发展计划

本计划聚焦于提升青年教师的竞赛实践指导水平，申请

者入职后在以下一个或多个领域获得较突出成绩：已具备一

级裁判/教练员（或同等级别）及以上资质，且具备冲击更

高级别裁判/教练员条件；作为教练员指导学生在省级以上

体育竞赛中获得优异成绩（获得学院绩效分配方案 0.3 分以

上系数标准的奖项）。

1.支持体系

（1）立项支持：设立院级竞训发展培育项目，优先推

荐立项者竞聘高水平运动队教练员，参与大型体育赛事的组

织、裁判和教练工作，积累实战经验。

（2）经费支持：对获得国家级及以上教练员、裁判员

资质认证的教师进行重点资助，项目经费 10000 元；对参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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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级及以上教练员、裁判员培训，或指导学生在省级以上

体育竞赛中获得优异成绩（获得学院绩效分配方案 0.3 分以

上系数标准的奖项）的青年教师进行一般资助，项目经费

5000 元。

2.培养指标（三年培养期内满足其中 1 项）

（1）竞赛成绩：作为教练员指导学生获得国家级赛事

前八名不少于 1 项，或省级赛事前三名不少于 2 项。

（2）等级晋升：教练员/裁判员等级获得晋升（如一级

晋升国家级，或国家级晋升国际级）1 次。

（3）赛事执裁：参与省级及以上体育赛事执裁工作不

少于 3 次，或参与全国性赛事组织工作不少于 1 次。

该路径的发展目标是推动其指导团队在国家级赛事中

实现成绩突破，同时促进其个人教练员、裁判员等级获得晋

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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